附件1

2023年度河洲镇人民政府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

祁东县河洲镇政府2023年度

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
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（一）主要职责

1、制定和组织实施经济、科技和社会发展计划，制定资源开发、技术改造和产业结构调整方案，组织指导农业生产，搞好商品流通，协调好本乡与外地区的经济交流与合作，抓好招商引资、人才引进项目开发，不断培育市场体系，组织经济运行，促进经济发展。

2、制定并组织实施村乡建设规划，部署重点工程建设、地方道路建设及公共设施、水利设施的管理，负责土地、林木、水等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，做好护林防火工作。

3、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政、计划生育、文化教育、卫生、体育等社会公益事业的综合性工作，维护一切经济单位和个人的正当经济权益，取缔非法经济活动，调解和处理民事纠纷，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。

4、按计划组织本级财政收入和地方税的征收，完成国家财政计划，不断培植税源，管好财政资金，增强财政实力。

5、抓好精神文明建设，丰富群众文化生活，提倡移风易俗，反对封建迷信，破除陈规陋习，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。

6、完成上级政府交办的其它事项。

（二）机构设置

河洲镇政府现设”六办”、“三中心一大队”10个内设机构。“六办”即：党政办公室、党建办公室、经济发展办公室、社会事务办公室、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办公室、社会治安和应急管理办公室；“三中心一大队”即：社会事务综合服务中心、农业综合服务中心、政务服务中心、综合行政执法大队。

从预算单位构成看，河洲镇部门预算包括：机关本级预算。

（三）人员编制情况

祁东县河洲镇人民政府是正科级全额拨款单位，至2023年12月，共有编制104名，其中在职80人。另离退休人员24人。

（四）2023年单位工作任务或年度计划

2023年，是深入贯彻落实二十大精神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一年、祁东县河洲镇人民政府将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为重点，紧紧围绕县委、县政府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，紧紧结合我镇实际，开展问题梳理，补齐弱项短板，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，以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和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，开拓奋进，扎实工作，踏踏实实干事，齐心协力攻坚，确保全面完成全年既定的各项目标任务。现将河洲镇2023年工作要点概述如下：

一是以党的二十大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，以增产增收为核心，巩固传统农业产业，达到产业致富，不断激发群众勤劳致富的信心和共建美好家园的愿望，推进全面建设现代化的步伐；二是进一步加快推进区域内重点项目征地拆迁工作，加快重点项目建设进度；三是进一步加快城乡基本公共工程建设，道路交通、生态治理、美丽乡村建设等方面的基本公共工程建设，大力发展农村产业，大力改善群众生产生活居住条件，增加收入，努力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；四是加快污水管网收集处理厂工作进程，切实解决人民生活污水后顾之忧。五是进一步改善民生，大力发展社会各项事业，推动和谐社会建设。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
（一）基本支出情况
2023年度基本支出总计1148.44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服务支出867.47万元, 公共安全支出20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34.11万元，城乡社区支出16.43万元，住房保障支出66.02万元

（二）项目支出情况
2023年度项目支出合计1519.4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62.25万元；国防支出0.57万元；公共安全支出18.1万元；科学技术支出14.18万元；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10.79万元；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04.24万元；卫生健康支出32.42万元；城乡社区支出201.86万元；农林水支出553.51万元；交通运输支出82.54万元；商业服务业支出6.91万元；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5万元；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10万元；其他支出317.01万元。

三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2023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540.31万元，其中：（1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87.66万元；（2）城乡社区支出181.3万元；（3）其他支出271.35万元。

四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
无 
五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
    无

六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
（一）2023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

2023年度收入总计2667.84万元，其中：财政拨款收入2667.84万元,事业收入0万元，其他收入0万元。

2023年度支出总计2667.84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1148.44万元、项目支出1519.4万元。

（二）2023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
2023年度财政拨款收入合计2667.84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2097.53万元，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540.31万元，国有资本经营拨款收入0万元，其他收入30万元。

2023年度财政拨款支出合计2667.84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029.72万元；国防支出0.58万元；公共安全支出38.1万元；科学技术支出14.18万元；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10.79万元；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38.36万元；卫生健康支出76.81万元；城乡社区支出218.29万元；农林水支出553.51万元；交通运输支出82.54万元；商业服务业支出6.91万元；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5万元；住房保障支出66.01万元；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10万元；其他支出317.1万元。

（三）2023年度财政拨款支出分类情况

1、基本支出1148.44万元，占财政拨款支出总额的43.05%，其中：（1）工资福利支出932.57万元，包括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、奖金、社会保障缴费、伙食补助费、绩效工资、其他工资福利支出；（2）商品和服务支出195.1万元，包括办公费、印刷费、咨询费、手续费、水费、电费、邮电费、取暖费、物业管理费、差旅费、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维修（护）费、租赁费、会议费、培训费、公务接待费、专用材料费、劳务费、委托业务费、工会经费、福利费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、其他交通费、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；（3）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20.77万元，包括离休费、退休费、抚恤金、生活补助、医疗费、助学金、奖励金、住房公积金、提租补贴、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。

 2、项目支出1519.4万元，占财政拨款支出总额的56.95%。    其中：基本建设类项目支出1519.4万元。

（四）2023年度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分类情况 

2023年度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为8万元,与上年相同。具体支出如下：

1、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0万元，全年因公出国（境）团组共计0个，累计0人次。

2、公务接待费支出8万元，其中：外事接待支出0万元，国内公务接待支出8万元。

3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0万元。
2023年度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为8万元,与上年相比，减少了0.1万元，下降1.1%。具体支出如下：

1、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0万元，全年因公出国（境）团组共计0个，累计0人次。

2、公务接待费支出8万元，其中：外事接待支出0万元，国内公务接待支出8万元。

3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0万元。
七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
1.预算控制率有待降低。除政策性因素以外，由于部分临时、紧急或突发的工作任务导致年中追加预算。

2. 专项资金少，资金压力大。针对我镇经济基础薄弱、资金压力大的现状，重点产业项目的落实尚需进一步的加强。

八、下一步改进措施

1、细化预算编制，精益求精做好预算编制工作。同时进一步加强内设机构的预算管理意识，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指标要求进行操作。

2、加强财务管理，严格财务审核。加强单位财务管理，健全单位财务管理制度体系，规范单位财务行为。在费用报账支付时，按照预算规定的费用项目和用途进行资金使用审核、财务严格核算，杜绝超支现象的发生。

3、完善资产管理，抓好“三公”经费控制。严格编制政府采购年初预算和计划，规范各类资产的购置审批制度、资产采购制度、使用管理制度、资产处置和报废审批制度、资产管理岗位职责制度等，加强单位内部的资产管理工作。严格控制“三公”经费的规模和比例，把关“三公”经费支出的审核、审批，杜绝挪用和挤占其他预算资金行为；进一步细化“三公”经费的管理，合理压缩“三公”经费支出。

九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暂未公开

十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无
河洲镇人民政府

2024年5月24日



